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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质量监督检验检疫规章汇编（2011年版）》由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法
规司编，自1989年始，截至2011年3月。
为方便查阅，本汇编按照质检业务分工设置了六大部分，包括部门规章169件，与相关部门联合发布的
规章10件。
本汇编可供全系统工作人员使用，也可作为向企业、社会、广大消费者宣传质检法制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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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十五条代理报检企业应当按照检验检疫机构的要求建立和完善代理报检业务档案，真实完整
地记录其承办的代理报检业务。
　　代理报检企业的代理报检业务档案保存期限为4年。
　　第五章法律责任　　第二十六条代理报检企业不如实提供进出口商品的真实情况，取得检验检疫
机构的有关证单，或者对法定检验的进出口商品不予报检，逃避进出口商品检验的，由检验检疫机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八条的规定没收违法所得，并处商品货值
金额5%以上20%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并撤销其报检注册登记。
　　第二十七条代理报检企业违反规定扰乱报检秩序，有下列行为之一，由检验检疫机构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实施条例》第五十八条的规定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10万
元以下罚款，暂停其6个月以内代理报检业务；情节严重的，撤销其代理报检企业注册登记：　　（
一）1年内报检员3人次以上被撤销报检从业注册的；　　（二）未按照规定代委托人缴纳检验检疫费
、未如实向委托人告知检验检疫收费情况或者借检验检疫机构名义向委托人乱收取费用的；　　（三
）对检验检疫机构的调查和处理不予配合的，或者威胁、贿赂检验检疫工作人员的；　　（四）出让
其名义供他人办理代理报检业务的；　　（五）例行审核不合格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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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这本《中华人民共和国质量监督检验检疫规章汇编(2011年版)(精)》由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法规
司编，自1989年始，截至2011年3月。
为方便查阅，本汇编按照质检业务分工设置了六大部分，包括部门规章169件，与相关部门联合发布的
规章10件。
    本汇编可供全系统工作人员使用，也可作为向企业、社会、广大消费者宣传质检法制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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